八公山区幼儿园民主理财制度
1.民主理财由幼儿园民主理财小组代表所有教师进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由教师会议推选产生。
2.民主理财小组向教职工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3.民主理财小组负责对幼儿园集体财务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参与制定本园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有权检查、审核财务账目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事项，有权否决不合理开支。当事人对否决有异议的，可提交教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bookmark: _GoBack]4.民主理财小组至少每月活动一次，对幼儿园所有的财务账目进行审核并及时向幼儿园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作出书面报告。
5.会计室必须积极参与民主理财小组的整个活动过程，提供完整的记账凭证、账册和报表,随时解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应对理财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处理不当的会计事务及时通知会计室整改，并对整改结果进行监督。
6.教师有权对本园的财务账目提出质疑,有权委托民主理财小组查阅、审核财务账目，有权要求有关当事人对财务问题作出解释。
7.财务执行要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经律和上级有关规定，廉洁奉公，秉公办事，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合理化建议。
8.民主理财小组要鼓励和保护教职工民主理财和监督的积极性，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认真查处财务运行活动中的违规违纪事件。

